德宏州公安系统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体能测评公告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国家公务员局《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8号）和《云南省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及相关补充规定要求，为做好德宏州公安系统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体能测评工作，现将相关工作安排公告如下：

一、体能测评对象
测评对象为2022年报考德宏州公安系统公务员（人民警察）职位，并通过笔试取得体能测评资格的考生。进入体能测评人员名单请查询云岭先锋网云南省公务员招录专栏（http://www.ynylxf.cn/topicweb/ynskslygwy/index.html）。

二、体能测评时间、地点及项目
（一）测评时间：2022年7月26日上午7:00
（二）测评地点：德宏州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
（三）测评项目：
1.纵跳摸高
[bookmark: _GoBack]2.10米×4往返跑
3.女子800米跑、男子1000米跑测评
考生务必于2022年7月26日上午7:00在德宏州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西门集合，持本人身份证、笔试准考证进入测评地点。7:00至7:30组织全体考生进行抽签，抽取本人体能测评考号，7:30至12:00所有考生根据考号顺序进行纵跳摸高、10米×4往返跑、女子800米跑、男子1000米跑测评，体能测评现场实行封闭式管理。凡其中一个项目不合格者，视为体能测评不合格，不再参加下一个项目的测评。

三、体能测评标准
测评标准按《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暂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48号）文件及相关补充规定执行。

四、体能测评注意事项
（一）参加体能测评的人员必须符合芒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要求。请参加体能测评的人员做好自我防护，提前3天申领“云南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进入体能测评场地时，现场核验“云南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为绿码，测量体温正常（<37.3℃），提供体能测评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加体能测评。“健康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信息与核酸检测纸质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参加体能测评的人员应根据自身情况做好轨迹排查，进一步明确自己是否近1个月内有境外旅居史，是否7日内有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是否为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及接触阳性物品及同批次物品频次较高的从业人员，以及相关接触史，并按照最新防疫管理措施要求做好落实。期间要做好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并进行健康状况监测，有异常情况的及时报告本人所在村（社区）和州公安局。如不配合防疫工作、不如实报告健康状况，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提供虚假防疫证明材料或信息等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二）体能测评过程中，考生穿着便于运动的鞋服参加测评。
（三）测评中，考生如因自身原因摔倒，裁判不停表，考生应继续完成该项目的测评，如考生自愿放弃测评，成绩为零。
（四）体能测评不得弄虚作假，更不得让他人替考，一经发现弄虚作假的，取消考生录用资格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此次测评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执行，请考生认真、严谨对待每一项测评项目。在测评中，严禁其他人员在旁加油助威，带跑考生。
（六）请考生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如有不适，请及时向项目考官报告，以便医务人员及时医治。考生不得在体能测评时以身体不适或其他理由提出缓测。
（七）考生在测评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考生应严格遵守体能测评纪律，接受工作人员的统一管理。测评期间不得离开测评场地，不得高声喧哗，不得携带手机、录音、录像等与体能测评无关的器材进入测评场地，不得以任何方式与外界联系。
（八）考生在测评期间不准携带贵重物品到测评现场，如遗失自行负责。
（九）公安机关体能测评是一项高耐力、高强度的运动，对测评考生身体素质要求较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严重疾病患者等考生或妊娠期内的女性，以及其他不适宜剧烈运动的考生，请慎重考虑是否参加测评，否则，一切后果由个人承担。
（十）考生在体能测评期间必须严格遵守上述相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考生，体能测评领导小组可根据情况取消其测评资格。   

五、体能测评监督
德宏州公安系统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体能测评工作，由州纪委州监委派驻州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

六、相关要求
（一）请参加体能测评的考生于2022年7月25日下午15:00时携带免冠彩色1寸照片4张、黑色碳素笔到德宏州公安局（芒市大街32号）附三楼会议室报到并填写相关信息。
（二）请参加体能测评的考生必须按照体能测评规定的时间于2022年7月26日上午7:00到达测评地点，当日上午7:30未到达测评地点的，视为自愿放弃。如有不可抗拒因素发生意外，考生无法按时到达需提前报告。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龚警官，13988221796
监督举报电话：0692-12389



德宏州公安局

2022年7月20日
